附件4
[bookmark: _GoBack]承诺书（样式）
（投标人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声明）
致：武汉市数据局
我单位已认真研读并充分理解《关于数字经济应用场景供需对接活动服务项目采购公告》的全部内容、资格要求及服务标准，完全认同并自愿遵守本次采购的全部规定。结合项目采购要求，我单位郑重作出如下合法、真实、有效的承诺：
1.我单位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为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持有有效三证合一营业执照，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具备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合法主体资格，完全满足本项目基本资质要求。
2.我单位商业信誉良好，财务会计制度健全。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、无不良信用记录，不存在影响投标及履约的不良情形。
3.近三年内，我单位未受过刑事处罚，无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证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；未被各级财政部门处以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罚，无政府采购违规惩戒记录。
4.我单位具备产业对接、赛事活动组织、企业调研等相关服务经验与能力，熟悉数创企业培育、数据产业发展、企业数智化转型等相关工作，熟知本地数据要素供需主体情况，可高效组织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活动，保质完成本项目服务工作。
5.我单位承诺本次投标所提交的全部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伪造、篡改、隐瞒、虚报等情形。若有虚假，一经查实，我单位承担一切责任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6.若我单位中选，将组建专项服务团队，细化优化项目实施方案与活动策划，严格把控服务质量与进度，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完成本项目全部服务内容，达成项目采购各项要求，全力配合采购人完成项目落地、验收等相关工作。
本承诺书内容真实有效，具备法律效力。我单位自愿接受采购单位及监管部门监督核查，若违反上述任意承诺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违约后果。
特此承诺。
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